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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开大（苏城院）〔2026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
学分转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县开放大学，校内各学院、各相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健全校本学分银行服务管理体系，明确各级办学单

位在学分转换工作中的职责边界，建立规则制定专业化、审核执

行规范化的工作运行机制，现将《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

学院）学分转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苏开放大学

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

2026年 4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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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学分转换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 一 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

（2024—2035 年）》要求，推进江苏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建设，规

范学分转换工作，促进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衔接，服务全

民终身学习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

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22〕2 号）及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开展学分转换工作，须遵循分级管理、学术主导、

标准先行、规范操作的基本原则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

第三条 学分银行管理中心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负责制定学分转换相关工作制度与文件。

（二）负责统筹全校学分转换规则的制定工作，会同教务处

审核并发布转换规则。

（三）负责学分转换相关业务端（含学生、学务导师、专家

等）的流程设计、系统优化和运行管理。

（四）负责对学院、市县开放大学、学务导师、专家开展业

务培训与指导。

（五）负责对学院、市县开放大学的学分转换工作质效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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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考核。

第四条 二级学院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负责组织专家制定学院所开设专业的学分转换规则。

（二）负责选聘合格的专家从事学分转换工作，对专家的工

作质效进行监督管理考核。

（三）市县开放大学的工作职责。

第五条 市县开放大学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学分转换政策解读与宣讲，确保学

生的知情权。

（二）负责选聘合格的学务导师从事学分转换申请的答疑和

初审工作，对学务导师的工作质效进行监督管理考核。

（三）完成学分银行管理中心布置的相关其他工作。

第三章 转换规则制定与发布

第六条 各学院依据文件《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

院）学习成果转换规则制定办法》（苏开大（苏城院）〔2024〕50

号），组建专家工作小组，制定、补充及更新与本院专业相关的

学习成果转换规则。

第七条 纳入学分转换的学习成果应符合《江苏开放大学

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学习成果学分认定和转换暂行规定》（苏

开大（苏城院）〔2024〕46 号）要求。

第八条 专家工作小组成员应从学校专家库中选取。确因工

作需要更换专家，可依据《关于开展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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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学院）校本学分银行专家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开大学银〔2026〕

1 号）要求申请增补。

第九条 原则上每年 4 月和 10 月集中启动转换规则新增与

发布工作。

第四章 学分转换审核程序

第十条 学分转换审核按照“学生申请—学务导师初审—专

家复审疑难案例—学分银行终审”流程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学务导师依据学校已发布的学分转换规则，对学

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标准匹配。符合条件的，在“月

明在线”平台予以初审通过后，提交学分银行完成终审。

第十二条 对于超出已发布转换规则范围、涉及专业名称变

化或存有疑义的申请，学务导师在“月明在线”平台转交至各专业

学分银行专家，由专家进行个案学术评审后，提交学分银行完成

终审。

第十三条 原则上应在收到学生转换申请的十个工作日内

完成终审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市县开放大学、学院在开展学分转换规则制定与

审核时，必须遵循学分银行发布的统一标准与业务规范。

第十五条 规则制定、评审等相关费用，由各学院按《关于

印发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个人酬金发放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苏开大（苏城院）〔2024〕76 号）中劳务酬金标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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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 9 发放酬金。学分转换审核、疑难判定等相关工作，由各市县

开放大学、学院根据工作实际，参考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发放酬

金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分银行管理中心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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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1 日印发


	subject
	ContentStart
	send_to
	Content
	ContentEnd

